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規劃節目時，應考量內容多樣性、維護人性尊

嚴、善盡社會責任及保障本國文化。 

第三條  為保障本國文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製播節目應符合主管機關所

定本國節目比率之限制。 

第四條  前條所稱本國節目，指本國節目內容產製業者製作之節目，並依下列

基準依序認定之： 

一、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

人數三分之一，或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製作人、導播（演）及編

劇超過前開職務總人數三分之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二、從其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人數最高者，認

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三、從其製作人、導播（演）、編劇及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

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四、從其製作人及導播（演）之同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認定

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五、從其標示之節目製作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屬

國或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 

六、從其出資額最大之投資者所屬國籍或地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

地區。 

  體育賽事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者，視為本國自製節目，

不受前項認定基準限制。  

音樂錄影帶節目，其主持人或評論人為本國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視為本國自製節目：  

一、本國人演唱主要音樂或歌詞。  

二、本國人參與編曲。  

三、本國人參與作詞。  

四、本國境內錄製之現場演唱會巡演。 

第五條  衛星頻道供應事業經營之個別頻道於指定時段播送下列類型節目，本

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但

於指定時段僅播送電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者，本國節目比率不得低於百

分之二十五，其新播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一、戲劇。 

二、電影(含紀錄片)。 

三、綜藝。 



四、兒童。 

  經許可之營運計畫已載明頻道以供應外國節目為營運宗旨者不受前

項限制。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列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八時至十

時，第二款所列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九時至十一時，第四款所列

節目指定播送時段為每日晚間五時至七時。 

第一項所稱新播，指該節目在國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包括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或其他供公眾收視

聽之播送平臺事業第一次播出。 

不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合製同一節目，出資比率達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於其所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視為新播。  

第一項所定比率，按該頻道每半年播出時數計算。 

第一項比率限制，主管機關得依本國節目產製狀況、視聽眾需求及

其他情形調整之。 

第六條  衛星頻道事業節目供應事業於前條計算期間，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

報實際播送情形。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八日施行。 


